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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修正草案外界意見回應對照表 109.7.15 

會 議 決 議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外 界 建 議 法 務 部 回 應 

第三條  對於新入機關

之收容人，機關應就其

吸菸習慣、戒菸意願及

是否有第五條應禁止

其吸菸之情形，加以調

查，並作成紀錄。 

收容人入機關

後，如變更吸菸習慣或

有戒菸意願者，機關人

員得依職權，或依收容

人所提出之說明予以

記錄，作為處遇之審

酌。 

第二條  對於新入監獄

或看守所(以下稱機

關)之受刑人或被告

(以下稱收容人)，機關

應就其吸菸習慣、戒菸

及與吸菸者同住之意

願、是否有第四條應禁

止其吸菸之情形，加以

調查，並列冊管理。 

收容人如改變吸

菸習慣、戒菸或與吸菸

者同住之意願，應向機

關提出書面說明。 

 一、本條新增。 

二、為儘量區隔吸菸者

及不吸菸者之生活

環境，並妥適安排

收容人吸菸管理及

戒菸獎勵等處遇事

項，機關對於新入

機關之收容人應實

施調查，以了解其

吸菸習慣、戒菸及

與吸菸者同住之意

願，或有無機關應

禁止其吸菸之情

形，以為收容人配

住舍房、作業、參

與課程或輔導等處

遇之依據，爰為第

一項規定。 

三、為了解收容人個別

需求，適時調整其

處遇事項，爰於第

二項規定收容人如

改變吸菸習慣、戒

菸或與吸菸者同住

之意願，應向機關

提出書面之說明，

以為處遇調整之依

【公共網路平台--Tusas】 

為有效降低監所吸菸率

（現行監所吸菸率為

85%，2019），建議於此

處「說明欄」加註「機

關應於調查吸菸習慣

時，連帶告知關於第十

二條相關獎勵措施（保

持未吸菸或戒菸達一年

以上，可獲獎狀及增加

接見等之獎勵），以促進

「未吸菸」與「欲戒菸

者」，保持不吸菸之意

願。 

 

 

 

 

 

 

 

 

 

 

 

 

 

【公共網路平台-- Tusas】 

不參採，理由如下： 

按監獄行刑法第 15條第

1項第 3款、同條第 3

項、羈押法第 14條第 1

項第 3款及同條第 3項

規定，有關受刑人及被

告(以下簡稱收容人)之

獎懲事項，機關應於新

入機關講習時告知，並

製作手冊交付其使用，

與收容人在機關權利義

務相關之重要法規、行

政規則及函釋等，宜以

適當方式公開，使收容

人得以知悉。爰此，本

辦法有關不吸菸或戒菸

者獎勵事項，於收容人

新入機關或在機關執行

期間，機關皆應交付手

冊或以其他適當方式使

收容人知悉規定，又本

條僅規範收容人新入機

關之調查事項，如於本

條增列說明，未必周

延，爰本建議不參採，

回歸本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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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公共網路平台—不知道】 

「吸菸者同住之意願…

加以調查，並列冊管理」

及同條第 2 項「收容人

如改變…與吸菸者同住

之意願，應向機關提出

書面說明。」一節，建

議刪除。因矯正機關並

未開放依照收容人意願

配房，縱收容人表達無

意願與吸菸者同住，然

受超收、吸菸人口比例

極高等現實原因，配房

上仍無法全然依其意願

安排，又吸菸地點並非

僅設置在舍房，何以侷

限調查同住意願(也可

質疑怎不調查同工場或

同舍房意願!?)且調查

結果無法改善盡如人

意，恐徒增調查作業負

擔及困擾。 

 

【公共網路平台—不知道】 

參採，修正如下: 

第三條  對於新入機關

之收容人，機關應就其

吸菸習慣、戒菸意願及

是否有第五條應禁止

其吸菸之情形，加以調

查，並作成紀錄。 

收容人入機關

後，如變更吸菸習慣或

有戒菸意願者，機關人

員得依職權，或依收容

人所提出之說明予以

記錄，作為處遇之審

酌。 

第四條  有吸菸習慣之

收容人應依本辦法規

定，於機關指定之時

間、處所吸菸。 

第三條  有吸菸習慣之

收容人應依本辦法規

定，於機關指定之時

間、處所吸菸。 

第二條  年滿十八歲有

吸菸習性之受刑人(以

下簡稱受刑人)，得依

本辦法規定適度吸菸。 

一、條次變更。 

二、參酌菸害防制法第

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未滿十八歲

者，不得吸菸。另

按監獄行刑法第四

【公共網路平台--Tusas】 

為避免後續管理及處遇

上的紛爭，並有效維護

收容人健康，建議於此

處「說明欄」加註提示

文字：機關於吸菸習慣

【公共網路平台-- Tusas】 

不參採，理由如下： 

一、按監獄行刑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

同條第 3 項、羈押

法第 14條第 1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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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六項及羈押法

第三條第四項規

定，少年受刑人矯

正教育之實施及少

年被告羈押相關事

項，優先適用其他

法律(如少年矯正

學校設置及教育實

施通則、少年觀護

所設置及實施通則

或立法後之少年專

法)，爰刪除「年滿

十八歲」文字。另

配合本辦法名稱修

正並依監獄行刑法

第四十八條第二項

及羈押法第四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酌

修本條文字，以資

明確。 

調查時，應明確告知吸

菸者該機關容許之「吸

菸時間（例如：週末未

開封不開放吸菸，僅週

一至週五之開封日允

許）及地點（例如：本

監僅於工場等通風設備

良好處所設置吸菸區得

以吸菸，其他範圍一律

禁止）」，且該機關若於

舍房內之抽風設備尚無

法設置合格（合乎通風

設備標準）之吸菸區，

應使吸菸者知悉；並擬

定計畫如期改善。 

1 款及同條第 3 項

規定，有關受刑人

及被告(以下簡稱

收容人)在機關應

遵守事項，機關應

於新入機關講習時

告知，並製作手冊

交付其使用，與收

容人在機關權利義

務相關之重要法

規、行政規則及函

釋等，宜以適當方

式公開，使收容人

得以知悉。爰此，

本辦法有關機關指

定之吸菸時間及地

點事項，於收容人

新入機關或在機關

執行期間，機關皆

應交付手冊或以其

他適當方式使收容

人知悉規定，爰本

建議不參採，回歸

本法規定辦理。又

依監獄行刑法施行

細則第15條及羈押

法施行細則第15條

規定，機關應安排

收容人生活起居作

息，且應以適當方

https://locallaw.moj/LawContent.aspx?LSID=FL010344
https://locallaw.moj/LawContent.aspx?LSID=FL01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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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公開，使收容人

得以知悉。爰此，

收容人當能知悉每

日可吸菸時間，爰

無須再於本條說明

欄增列。 

二、有關吸菸區及相關

設備之設置原則，

本辦法第 5 條業已

規範，爰本建議不

參採。 

第五條  收容人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應禁止

其吸菸： 

一、懷胎期間。 

二、依菸害防制法規

定應禁止吸菸。 

三、依監獄行刑法、羈

押法或其他矯正

法規規定應禁止

吸菸。 

第四條  收容人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應禁止

其吸菸： 

一、懷胎期間。 

二、依監獄行刑法、羈

押法或其他矯正

法規應禁止吸菸。 

 一、本條新增。 

二、收容人經機關調查

有懷胎或其他矯

正法規應禁止吸

菸情形時，機關應

禁止其吸菸。分別

說明如下： 

(一)參酌菸害防制

法第十二條

第二項及第

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為保

障收容人胎

兒之健康，禁

止懷胎收容

人吸菸，爰為

第一款規定。 

(二)機關依監獄行

刑法第八十

【公共網路平台—小翔】 

「菸害防制法」草案刻

正公告中，菸害防制法

未來將提高規範「未滿

二十歲之人及孕婦，不

得吸菸。」(公告第 13

條，第 14 條參照)，爰

此，建議增列「可吸菸

年齡」，或以準用方式規

範之。 

【公共網路平台—小翔】 

參採，修正如下： 

第五條  收容人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應禁止

其吸菸： 

一、懷胎期間。 

二、依菸害防制法規

定應禁止吸菸。 

三、依監獄行刑法、羈

押法或其他矯正

法規規定應禁止

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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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第一項

及羈押法第

七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對

收容人施以

停止使用自

費購買之非

日常生活必

需品或移入

違規舍懲罰

執行期間，或

依監獄行刑

法第二十三

條及羈押法

第十八條規

定將收容人

收容於保護

室期間，機關

對收容人之

非日常生活

必需品有管

制之必要，爰

為第二款規

定。 

第六條  機關病舍、監

獄附設之病監及有孕

婦或未滿三歲兒童在

場之室內場所，全面禁

止吸菸，並應於入口處

設置禁菸標示。 

第五條  機關病舍、監

獄附設之病監及有孕

婦或未滿三歲兒童在

場之室內場所，全面禁

止吸菸，並應於入口處

設置禁菸標示。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菸害防制法第

十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有關醫療機構禁

止吸菸，及同法第

十七條第二項有關

【公共網路平台--Tusas】 

為確保禁菸場所之室內

空氣品質合乎標準，建

議於說明欄加註：機關

應於禁菸場所處，依照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公共網路平台-- Tusas】 

不參採，理由如下： 

一、第 1 項之禁菸場所

業已全面禁菸，於

設置即時監控系統

之用意未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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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以外之場

所，機關得設置吸菸

區。吸菸區應明顯標

示，並適時檢討與加強

通風及消防設備，以維

護相關人員之健康。非

屬設置吸菸區之場

所，禁止吸菸。 

前項以外之場

所，機關得設置吸菸

區。吸菸區應明顯標

示，並加強通風及消防

設備。 

於孕婦或未滿三歲

兒童在場之室內場

所禁止吸菸之規

定，為保障罹病、

懷胎收容人或未滿

三歲兒童之健康

權，爰為第一項規

定。 

三、依據監獄行刑法第

四十八條第二項及

羈押法第四十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機

關視建築空間、通

風及消防設備、吸

菸人數、收容人作

息等情形，得於第

一項以外之場所設

置吸菸區，並指定

為收容人吸菸之處

所。另，機關所設

置之吸菸區應明顯

標示，並加強設置

該區之通風及消防

設備，以利辨識、

管理並減少菸害，

爰為第二項規定。 

法」所規範之科學指標

項目（特別包含 pm10及

pm2.5等，有關一級致癌

物質之監測），逐步設置

「即時監控系統」，以確

保禁菸場所之室內空氣

品質。建議亦將「圖書

室」一併納入禁菸場

所，減少三手菸殘留物

對人體長期之危害。第

二項修正建議，為維護

吸菸者權益，建議於說

明欄中加註：若機關於

吸菸者便利之處所，實

有難處暫時無法設立吸

菸區，應公告「相關緣

由、現行規劃及未來改

善方向」，供吸菸者知

悉。 

 

 

 

 

 

 

 

 

 

 

 

說明欄增列「逐步

設置即時監控系

統」之建議不參

採。各機關吸菸區

通風設備之強化，

由本部矯正署通函

矯正機關檢視加

強。 

二、有關「將圖書室一

併納入禁菸場所」

之建議，按本辦法

第 5 條及第 6 條規

定，非於機關指定

之吸菸區及指定之

吸菸時間，收容人

不得吸菸。又機關

設置吸菸區，本應

考量機關建築空

間、通風及消防設

備、吸菸人數、收

容人作息等情形妥

適辦理，爰本建議

不參採，如為機關

後續執行情形之追

蹤考核，由本部矯

正署進行督導。 

三、所指「吸菸者便利

之處所」未明。機

關視建築空間、通

風及消防設備、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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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網路平台--Tony】 

第 5條第 2項監所吸菸

區之設置除通風須良好

之外，必須與非吸菸區

有一實質的區隔。按矯

正署 100年 1月 5日所

訂菸害防制計劃就已有

明文規範於場舍吸菸區

須加裝透明壓克力板外

並加裝抽風設備，但時

至今日仍未見此實質有

效隔離設施之產生。監

所室內應當是有良善的

吸菸場所設置後再考量

如何管理受刑人吸菸及

獎勵戒菸辦法，不然根

本就是本末倒置，戕害

憲法所保障之國民健康

菸人數、收容人作

息等情形設置吸菸

區，收容人如有設

置吸菸處所之建

議，本得依監獄行

刑法第92條及羈押

法第84條向機關提

出陳情，或於生活

檢討會提出建議，

由機關綜合檢視後

回復之。 

 

【公共網路平台-- Tony】 

不參採，理由如下： 

有關各機關就吸菸管理

相關規定之落實情形，

由本部矯正署進行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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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公共網路平台—小翔】 

按監獄收容人活動範圍

均侷限於工場及舍房，

準此依該辦法，如收容

人於工場抽菸，只能

(一)設置不吸菸工場

(二)或於工場內部增設

吸菸區，兩種選項。實

務上考量各工場均有其

特定專業設置(例如戒

毒班、老年工場、技訓

工場等)及監獄空間有

限，準此，僅能於工場

內部設置「吸菸區」。另

於舍房部分，目前分別

以一級房、二級房等(以

累進處遇精神設置)編

排工場收容人晚間舍房

之配置。如專設不吸菸

舍房及吸菸舍房，將打

破級別舍房之精神，且

實務上是否有足夠空間

配置，不無疑義。綜上，

建議第五條第二項，是

否能明確定義(1)舍房

可否吸菸?(2)舍房是否

應增設不吸菸舍房?俾

利全國監所有一致作

 

 

【公共網路平台--小翔】 

不參採，理由如下： 

按本條第二項規定，未

設置吸菸區之處所，不

得吸菸，爰未設置吸菸

區之舍房，自應禁止吸

菸。有關舍房設置吸菸

區部分，機關應視建築

空間、通風及消防設

備、吸菸人數、收容人

作息等情形妥適規劃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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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公共網路平台—修梧】 

第五條規定吸菸區應

「加強通風及消防設

備」，其具體實施方法可

參酌「室內吸菸室設置

辦法」，譬如以不透氣且

防火之建材作為隔間材

料、設置室內通風量不

低於每平方公尺樓地板

面積每小時三十立方公

尺的獨立空調……相關

設備購入及房舍改建經

費，可由菸品健康福利

捐部分提撥，以分擔各

矯正機關的財政壓力。 

 

【公共網路平台--修梧】 

不參採，理由如下： 

有關參酌室內吸菸室設

置辦法之規定設置吸菸

處所，考量未必各矯正

機關皆有適當設置之處

所，或囿於經費短缺難

以設置及維護，或基於

戒護人力短缺難以執行

提帶、現場戒護等，未

必適合所有矯正機關，

惟各機關仍得視實際狀

況評估建置，本部矯正

署將通函各機關檢視規

劃。 

第七條  機關得依狀況

指定吸菸時間。非於指

定之時間，禁止收容人

吸菸。 

第六條  機關得依狀況

指定吸菸時間。非於指

定之時段，禁止收容人

吸菸。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監獄行刑法第

四十八條第二項及

羈押法第四十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並

為符合收容人吸菸

管理之實需，爰於

本條規定機關得視

建築空間、通風及

消防設施設備、吸

菸人數、收容人作

息等情形，指定收

容人吸菸時間。非

於指定吸菸之時

【公共網路平台--Tusas】 

為維護吸菸者權益，兼

顧合理調整之空間，建

議於說明欄加註：本條

所訂之吸菸時間，機關

應按月於收容人生活檢

討會上，徵詢吸菸者與

未吸菸者之意見，合理

調整之。 

【公共網路平台-- Tusas】 

不參採，理由如下： 

按監獄行刑法第 92條、

第 93條、第 111條、羈

押法第 84 條、第 85 條

及第 102 條規定，收容

人就機關處分或管理措

施之執行，得依法提出

陳情、申訴及行政訴

訟，未必僅限於每月召

開之生活檢討會，爰本

建議不參採，回歸本法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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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禁止收容人吸

菸。 

第八條  收容人購買及

吸食之香菸，以機關依

法成立之合作社依市

價販售或由機關代購

之菸品為限，不得由外

界送入或自行攜入。 

前項販售或代購

之香菸，得限品牌，並

以包為計量單位。 

依第三條第一項

調查結果所列之不吸

菸者，及依第五條所定

禁止吸菸者，不得購

菸。 

收容人購菸，以

二週五包為限，機關得

視收容人保管香菸之

數量及存放空間，增減

之。收容人所購之香

菸，不得轉讓、轉售他

人。 

收容人於移出機

關前購買之未拆封香

菸，經移入機關檢查允

許後得予攜入。 

購菸價款由收容

人保管金或勞作金中

扣除之。 

第七條  收容人購買之

香菸，以機關依法成立

之合作社依市價販售

或由機關代購之紙菸

為限，不得由外界送入

或自行攜入。 

前項販售或代購

之香菸，得限品牌，並

以包為計量單位。 

依第二條第一項

調查結果所列之不吸

菸者，及依第四條所定

禁止吸菸者，不得購

菸。 

收容人購菸，以

二週五包為限，機關得

視收容人保管香菸之

數量及存放空間，減少

之。收容人所購之香

菸，不得轉讓、轉售他

人。 

移禁收容人於移

出機關購買之未拆封

香菸，經移入機關檢查

允許後攜入。 

購菸價款由收容

人保管金或勞作金中

扣除之。 

第七條  受刑人吸食之

菸，應由監獄合作社依

市價販賣，不得由外界

送入或自行攜入，價款

由其保管金或勞作金

中扣除之，品牌及數量

得酌予限制。點菸器具

由監獄供應。 

一、現行條文受刑人吸

食之菸，應由監獄

合作社依市價販

賣，不得由外界送

入或自行攜入列為

第一項規定，並配

合名稱修正並酌修

文字。又依各機關

提供收容人購買香

菸之方式，增訂「機

關代購」之方式。

另參酌菸害防制法

第二條第一款規定

之菸品定義，規定

收容人購買之香菸

以「紙菸」為限。

至現行條文有關點

菸器具由監獄供應

之規定，移列修正

條文第八條第一項

併為規範。 

二、現行條文有關監獄

合作社販售品牌限

制之規定移列第二

項，併為規範。另

為符合收容人購菸

管理之實需，爰於

第二項規定機關依

【公共網路平台--Tusas】 

為充足機關之財源，以

便設置吸菸處所及「改

善通風設備」並有助防

制菸害，建議於說明欄

加註：機關依市價販售

菸品所得之利潤，應優

先用於「室內吸菸區設

置計畫」及其他相關菸

害防治設施維護項目，

以增進吸菸者之權益，

亦保障全體收容人及獄

政人員之健康。 

 

 

 

 

【公共網路平台—小翔】 

案內第七條第二項「香

菸」一詞建議更正為「紙

菸」，以與第七條第一項

用詞一致。 

【公共網路平台-- Tusas】 

不參採，理由如下： 

現行矯正關消費合作社

販售商品(包含香菸)所

得之結餘,均依本署規

範提撥矯正公益補助

費,該費用支用之內容

及範圍業已包含矯正機

關公共設施（備）等相

關補助費用，爰各機關

自得依前開規範,使用

經費辦理菸害防制設施

之設置及維護事項。爰

部分參採所陳之建議，

並列入本署後續相關政

策辦理之參考。 

 

【公共網路平台--小翔】 

不參採，理由如下： 

本條第一項規範收容人

購買之香菸種類，第一

項以外之規定統一用詞

為「香菸」，爰所提建

議不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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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成立之合作社或

機關代購香菸之販

售單位，並得限制

品牌。 

三、不吸菸及經機關禁

止吸菸之收容人本

無購菸需求，為避

免其等購菸並轉售

或轉讓他人，作為

與其他收容人利益

交換之方式，增訂

第三項規定機關應

禁止其購菸，以符

實務管理之需要。 

四、現行條文有關受刑

人購菸數量限制規

定移列第四項。又

考量機關存放收容

人所購香菸之空間

有限，為避免收容

人無限制購買並囤

放香菸，及戒菸收

容人應減少購菸等

管理需要，爰於第

四項規範收容人購

菸數量之限制，並

規定收容人所購香

菸不得轉讓或轉售

他人，以符實務管

理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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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符合機關就移禁

收容人所攜帶香菸

之管理實需，爰增

訂第五項規定。 

六、現行條文有關受刑

人購菸價款繳納方

式之規定移列第六

項規範，並配合名

稱修正，酌修文字。 

第十一條  機關應訂定

收容人吸菸管理及戒

菸獎勵實施計畫，陳報

監督機關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機關應訂定收

容人戒菸實施計畫，陳

報監督機關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監獄應擬訂

「鼓勵受刑人戒菸實

施計劃」(如附式一、

二)報部核定，並逐年

陳報鼓勵成果，以作為

監獄考核之要項。 

考量「鼓勵受刑人戒菸

實施計劃」附式一、二

之內容未符合本次修正

之規定，又為使該計畫

內容得依機關執行及監

督機關督導之需要隨時

調整及修正內容，爰刪

除現行附式一、二，修

正計畫名稱及陳報程

序，該計畫格式由監督

機關函頒各矯正機關使

用，以符實需。另配合

本辦法名稱及授權依

據，酌修文字。 

【公共網路平台—小翔】 

第十條:煙癮如同其他

物質成癮一般，是種健

康疾病問題，在規劃「戒

菸計畫」時，不能僅施

以獎懲，而需透過提供

適於戒菸的環境 (譬如

能充分運動場所) 及輔

助物質 (譬如戒菸貼

片) 來幫助想戒菸者度

過「尼古丁戒斷症侯」

的痛苦。 

【公共網路平台--小翔】 

不參採，理由如下： 

按本辦法第 11條、第 12

條定有機關應對收容人

施以菸害防制教育及宣

導、辦理方式、未吸菸

及戒菸者之獎勵等規

範，各機關訂定之收容

人戒菸實施計畫並不限

於獎懲事項，包含營造

有利收容人遠離吸菸行

為之環境、戒菸知識及

方法等內容。 

第十三條  機關對收容

人不吸菸及戒菸紀

錄，每三個月考評一

次。 

前項考評，機關

得使用科技設備輔助

之。 

第十二條  機關對收容

人未吸菸及戒菸紀

錄，每三個月考評一

次。 

前項考評，機關

得使用科技設備輔助

之。 

第十三條  監獄應逐月

登錄受刑人之吸菸紀

錄，每三個月考評一

次，對未吸菸或戒菸之

受刑人，施以左列之獎

賞： 

一、增加接見一次至三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有

關「監獄應逐月登

錄受刑人之吸菸紀

錄」之規定，業已

涵括於修正條文第

十四條規定，爰予

【公共網路平台—小翔】 

第 12條第 3項第 3款規

範未吸菸及戒菸滿一

年，發給獎狀，立意良

善。惟如收容人戒菸滿

兩年，是否給予獎狀兩

張?本項條文易生收容

【公共網路平台--小翔】 

不參採，理由如下： 

有關本條第 3 項及第 4

項各款獎勵，本辦法並

未規範給予次數之上

限，機關依收容人未吸

菸或戒菸期間審酌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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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第一項不吸

菸及戒菸之受刑人，監

獄得給予下列一款或

數款之獎勵： 

一、增給當月成績總

分一分。 

二、增加接見或通信

一次至三次。 

三、不吸菸及戒菸之

紀錄滿一年者，發

給獎狀。 

對於第一項不吸

菸及戒菸之被告，看守

所得給予下列一款或

數款之獎勵： 

一、增加接見次數一

次至三次。 

二、不吸菸及戒菸之

紀錄滿一年者，發

給獎狀。 

對於第一項未吸

菸及戒菸之受刑人，監

獄得給予下列一款或

數款之獎勵： 

一、增給當月成績總

分一分。 

二、增加接見或通信

一次至三次。 

三、未吸菸及戒菸之

紀錄滿一年者，發

給獎狀。 

對於第一項未吸

菸及戒菸之被告，看守

所得給予下列一款或

數款之獎勵： 

一、增加接見次數一

次至三次。 

二、未吸菸及戒菸之

紀錄滿一年者，發

給獎狀。 

次。 

二、增加成績分數。但

不得超過考評當

月所得教化成績

分數之五分之一。 

受刑人未吸菸或

戒菸滿一年者，發給獎

狀。 

刪除。現行條文第

一項有關定期考評

之規定，配合本辦

法名稱及授權依據

之修正，酌修文字。 

三、為客觀考評第一項

收容人未吸菸及戒

菸之情形，機關有

使用科技設備輔助

監測之實需，爰增

訂第二項規定，以

資適用。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及

第二項有關未吸菸

及戒菸受刑人之獎

勵種類及額度之規

定，配合監獄行刑

法第八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酌修獎勵

種類及額度，移列

第三項規定，並規

定獎勵種類及額

度。 

五、考量被告未吸菸及

戒菸之行為，符合

羈押法第七十五條

第八款規定，有獎

勵之必要，爰增訂

第四項規定看守所

得依同法第七十六

人誤解，建議修正以資

明確。 

收容人如於「假釋前」

爭取獲得戒菸獎狀(或

加分)，並於通過假釋審

查會後，放棄戒菸，請

問已增幾分數應該扣除

嗎? 

獎勵，以鼓勵其維持不

吸菸之行為。另考量現

行條文第 14條有關扣減

收容人不吸菸或戒菸期

間之獎勵等規定未屬合

理，業刪除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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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規定給予

未吸菸及戒菸之被

告獎勵，並規定獎

勵種類及額度。 

 


